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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及民間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申

請審議社團法人中華有聲出版錄音著作權管理協會(RPAT) 之無線電視台公開播送使用報酬率案，申請事由如下： 

 

壹、申請審議之項目： 

RPAT就無線電視公開播送之概括授權係依上年度廣告收入總金額之 0.063％收取權利金，其費率過高應調降；另，就無線電視單一

著作之公開播送單次使用費率為 82.5元亦屬過高，亦應一併調降。 

貳、申請審議之理由 

一、RPAT就無線電視公開播送之概括授權係依上年度廣告收入總金額 0.063％收取權利金，其費率顯然過高。 

（一）首先，就 RPAT費率之計算標準「上年度廣告收入總金額」已不符合現實狀況，應修訂為「上年度廣告總收入減去廣告佣金」。 

（二）RPAT管理之錄音著作數量均不及於 ARCO，約略為 ARCO之十分之一，故其收費亦應為 ARCO之十分之一，而 ARCO 每年權利金

費率係依前一年度廣告營收數額之千分之 0.63 計算，因此，RPAT 合理之收取費用應為「上年度廣告總收入減去廣告佣金」

之 0.0063％。 

（三）縱 貴局未能認同前項所提調降 RPAT 費率之建議，亦應參酌 RPAT 就直播衛星電視公開播送之概括授權係依上年度廣告收入

總金額 0.048％之權利金費率及就有線電視公開播送之概括授權係依上年度廣告收入總金額 0.024％之權利金費率。目前無

線電視之廣告總收入已經不如衛星及有線電視，故無線電視支付權利金高於衛星及有線電視顯然不合理，換言之，無線電視

台之權利金費率至少應等於或低於衛星或有線電視之費率，或是介於兩者費率之間。 

二、RPAT概括授權無線電視單一著作「公開播送」單次使用費率每曲次 82.5元，明顯高於管理一般音樂著作或其他管理錄音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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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集管團體費率。 

（一）RPAT所管理者為錄音著作，僅係透過錄音設備將音樂著作改作成錄音著作，故 

其原創性遠低於一般音樂著作，因此，其權利金之費率亦應遠低於一般音樂著作，始為合理。RPAT單曲收費達 82.5 元之譜，

而近年來電視頻道（包括無線電視及衛星電視）常與音樂詞、曲著作集體管理團體或權利人，以單曲計費方式進行音樂詞、

曲著作「公開播送」授權合約之簽署，單曲授權之數額均介於十數元至數十元間，相較之下，RPAT 之單曲計費，顯不合理。 

（二）尤其依一般市場行情，音樂公司同時管理錄音、音樂著作者，其概括授權之單曲 

計費行情約 20元左右。而 RPAT僅管理創作性較音樂著作為低之錄音著作，所 

以其收費應為 20元之半數以下，亦即 10元以下，始為合理。 

（三）若 貴局未能認同前項所提調降 RPAT費率之建議，亦應參酌 RPAT概括授權直播 

衛星單一著作「公開播送」單次使用費率每曲次 70元及概括授權有線電視單一著作「公開播送」單次使用費率每曲次 25元。

目前無線電視之廣告總收入已不如衛星及有線電視，故無線電視支付權利金高於衛星及有線電視顯然不合理，換言之，無線

電視台之權利金費率至少應等於或介於兩者費率之間。 

三、RPAT不論從概括授權或單曲計費之費率來觀察，其費率均屬過高。 

（一）RPAT不論從概括授權或單曲計費之費率觀察，其權利金之費率均屬過高，對於無線電視頻道而言，將造成經濟上之沈重負擔

導致經營困難。尤其單曲計費過高部分，將對國內電視數位化之發展產生不良之影響，因為電視頻道數位化以後，現行電視

頻道經營業者得以經營頻道將有所增加，而使用 RPAT 所管理之著作次數可能大幅增加，因此，於此等單曲計費之費率下，

恐將對於電視頻道經營業者造成沈重之負擔，進而直接影響國內電視頻道數位化之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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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因量及利用人不同之使用態樣，而分別公告、列舉「概括授權」及「單曲計費」之使用報酬費率，而由

利用人視其需求選擇應適用之費率，其立法之美意值得肯定，但於實際業務執行上，集體管理團體於訂定各種權利金之費率

時，亦應考量利用人之業務市場、經營成本等因素，然 RPAT前揭費率之訂定，並未考量無線電視之經營環境，故 RPAT之概

括授權或單曲計費之費率，實有檢討調降之必要。  

四、現行集體管理團體使用之報酬費率實施多年，業已悖離市場實際狀況，實有從新檢討之必要。 

尤其無線電視頻道對於音樂著作集體管理團體或權利人往往需付出較諸衛星及有線電視頻道業者，為數甚多之使用報酬數

額，此等不合理之現象，當亦應於現時予以考量，並予以適當之調整。因此，懇請 貴局明鑒，嚴格審定 RPAT 之費率，以維

護本會會員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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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２ 中華民國電視學會四家會員台申請審議社團法人中華有聲出版錄音著作權管理協會（RAPT）公開播送使用報酬率，

申請事由如下：                                                   

申請審議之使用報酬率項目： 

 

無線電視台： 

1. 年金制：RPAT就無線電視公開播送之概括授權係依上年度廣告收入總金額之 0.063％收取權利金。 

2. 單曲制：單一著作之公開播送單次使用費率為 82.5元。 

 

 

集管團體名稱：社團法人中華有聲出版錄音著作權管理協會（RAPT） 

編

號 

申請審議之理由 理由說明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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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請人認為本次經申

請 審 議 之 使 用 報 酬

率，集管團體未曾審酌

或未充分審酌著作權

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

24條第1項何款因素？ 

□與利用人協商之

結果或利用人之

意見 

一、 RPAT現行實施之無線電視台公開播送使用報酬率，係依上年 

度廣告收入總金額之 0.063％收取權利金（含類及數位頻道）；單一著作

之公開播送單次使用費率為 82.5元 

二、 然 RPAT事先並未依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 

一款規定，與利用人協商或諮詢利用人意見，即驟然公告施行，無

線電視台對該費率實礙難接受。 

三、 按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 24條第 6 項「集管團體依前項 

規定公告使用報酬率時，應說明其訂定理由」，雖然集管團體於公告

時不需檢附相關證據資料，然非謂集管團體得不附任何具體計算使

用報酬依據，而任意訂定使用報酬。RPAT 公告費率未見就「費率計

算基礎」檢附或說明任何理由，並未考量無線電視台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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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人因利用著

作所獲致之經濟

上利益 

一、RPAT就直播衛星電視公開播送之概括授權係依上年度廣告收入 

總金額0.048％之權利金費率及就有線電視公開播送之概括授權係

依上年度廣告收入總金額0.024％之權利金費率。目前無線電視之

廣告總收入已經不如衛星及有線電視，故無線電視台支付權利金高

於衛星及有線電視顯然不合理，換言之，無線電視台之權利金費率

至少應等於或低於衛星或有線電視之費率，或是介於兩者費率之

間。 

二、RPAT 概括授權直播衛星單一著作「公開播送」單次使用費率 

每曲次 70元及概括授權有線電視單一著作「公開播送」單次使用 

費率每曲次 25 元。目前無線電視之廣告總收入已不如衛星及有線 

電視，故無線電視支付權利金高於衛星及有線電視顯然不合理，換 

言之，無線電視台之權利金費率至少應等於或介於兩者費率之間。 

三、無線電視台製播節目為「視聽著作」，而音樂、錄音等僅為視 

聽著作之一部份，固可提昇閱聽人收視之享受，但無線電視台完成 

每一視聽著作，均須付出極高成本，故錄音著作之公開播送費用不 

宜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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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著作財產權之

數量 

RPAT 管理之錄音著作數量均不及於 ARCO，約略為 ARCO 之十分之一，故

其收費亦應為 ARCO 之十分之一，而 ARCO 每年權利金費率係依前一年度

廣告營收數額之千分之 0.63計算，因此，RPAT合理之收取費用應為「上

年度廣告總收入減去廣告佣金」之 0.0063％。 

 

 

□利用之質及量 一、RPAT所管理者為錄音著作，僅係透過錄音設備將音樂著作改作成錄 

音著作，故其原創性遠低於一般音樂著作，因此，其權利金之費率亦應 

遠低於一般音樂著作，始為合理。RPAT單曲收費達 82.5元之譜，而近 

年來電視頻道（包括無線電視及衛星電視）常與音樂詞、曲著作集體管 

理團體或權利人，以單曲計費方式進行音樂詞、曲著作「公開播送」授 

權合約之簽署，單曲授權之數額均介於十數元至數十元間，相較之下 

RPAT之單曲計費，顯不合理。 

二、尤其依一般市場行情，音樂公司同時管理錄音、音樂著作者，其概

括授權之單曲計費行情約 20 元左右；而 RPAT 僅管理創作性較音樂著作

為低之錄音著作，所以其收費應為 20 元之半數以下，亦即 10 元以下，

始為合理。 

 

2 其他申請審議之事由 RPAT現行使用報酬率係以上年度廣告收入總金額之 0.063％收取 

權利金，其計算基礎為「上年度廣告收入總金額」，因廣告佣金係 

回饋廣告主，並非實際之廣告收入，因此，建議計算基礎修訂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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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廣告收入總金額減去廣告佣金」，始符合現實之狀況。 

 

填表說明：如申請審議多個集管團體之使用報酬率項目、或多項使用報酬率項目者，請自行複製本表分別填寫各項申請審

議之理由。 

 


